
南平市建阳区竹循环经济产业园横二路、横三路、纵向一支路、纵五路延长线及纵六路延长
线建设工程-横二路延长线（K0+800～K1+123.772）施工监理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南平市建阳区竹循环经济产业园横二路、横三路、纵向一支路、纵五路延长线及纵六路延长线建设工程‐横二路延长线（K0+800
～K1+123.772）施工监理（项目名称）已由已由南平市建阳区发展改革和科技局以潭发科批【2025】304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福建省建前林
产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多渠道筹措，招标人为福建省建前林产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福建闽浙工程管理有限公
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监理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工程建设地点：南平市建阳区徐市镇；

2.2工程建设规模：南平市建阳区竹循环经济产业园横二路、横三路、纵向一支路、纵五路延长线及纵六路延长线建设工程一横二路延长线
(K0+800K1+123.772)起点接已建横二路延长线K0+800，向南延伸至已设计横二路延长线K1+123.772，路线全长323.773米，红线宽度18米。项目
总投资约1139.69万元；

2.3招标范围和内容：南平市建阳区竹循环经济产业园横二路、横三路、纵向一支路、纵五路延长线及纵六路延长线建设工程-横二路延长

线（K0+800～K1+123.772）监理项目的施工全过程监理，包括：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竣工结算阶段等全过程监理服务；

2.4建筑安装工程费：8363337元（含暂列金243592元）；

2.5 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和建设工程其他阶段监理服务费

2.5.1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可将/作为参考依据，本项目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计费基数暂按：8363337元计取，监理服务费参照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发改价格[2007]670号取费标准的60%计取（其中专业调整系数为1.00；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为1.00；高程调整系
数为1.00）作为参考依据，本项目施工监理服务费暂按153889.66元计取，施工监理服务收费最终以审计部门或有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审计
后的结算造价为计费额按照招标时确定的调整系数及下浮率进行计算后进行结算。

2.5.2 建设工程其他阶段监理服务费包括：可将/作为参考依据，勘察阶段（若有）监理服务费/元、设计阶段（若有）监理服务费/元、保
修阶段（若有）监理服务费/元。

2.6 施工阶段监理服务期：180日历天，且不应超过施工合同工期。施工阶段监理服务期不包括保修阶段服务期。

2.7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及资格审查办法

3.1具备合格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2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不低于乙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资质。不要求拟推
荐中标候选人注册人员应满足其所持监理资质证书（综合资质或本项目所需专业工程类别）对应的监理资质标准要求。

3.3拟派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格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注册专业要求为市政公用工程。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为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牵头人的本企业在岗人员，以注
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上的注册单位为准。

3.4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招标人接受联合体投标的，则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单位组成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身份共同投标，联合
体应由/为牵头人，且各方均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资质条件；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的，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5本招标项目不应用福建省工程监理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不得低于60分；以联合体参与投标的，投标人的
企业季度信用得分按具有/监理资质的联合体成员中的最低企业季度信用得分确定。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可通过福建省工程监理企业信
用综合评价系统（下称“评价系统”）查询。

3.6投标人“工程业绩”要求：/个；“工程业绩”是指：自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五年内（含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
发布招标公告之日）完成的并已竣工验收合格的/中的/，等级为/级。

3.7投标人拟派总监理工程师“工程业绩”要求：/个；“工程业绩”是指：自本招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的前五年内（含本招
标项目在法定媒介发布招标公告之日）完成的并已竣工验收合格的/中的/，等级为/级，工程业绩中的项目总监必须与拟派总监一致。

3.8其他资格要求：①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合法有效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或不低于乙级市政公用工程监理
资质。②投标总监应满足福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的项目备案要求。③投标人未被依法禁止投标、未存在财产被冻结或接管的情况。④
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被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的情形作为否决条款，投标人及拟派出的现场主要管理
人员未处在县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中明确的从业限制期限内，未被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列入黑名单的从业限制，且未
被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⑤ a中标候选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项目负责人若存在行贿犯罪记录（包含处罚未执行完毕的）或若存在
失信被执行记录（包含处罚未执行完毕的），招标人将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b中标侯选人在投标有效期内如有发现有围标、串标等一切违法行
为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中标候选人资格。c中标候选人未存在行贿犯罪行为记录的，招标人将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
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d投标人在投标时及投标有效期内如有发现有围标、串标等一切违法行为的，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投标资格。3.⑥本项目
的工程总承包项目中标人或其关联企业不得参与本项目监理投标，否则投标无效。

3.9本招标项目采用资格后审方式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6年4月30日 至2026年05月18日23:59:59通过国有企业阳光招采平台(https://www.npygcg.com)下载电子招标
文件等相关资料。

5. 评标办法

本招标项目采用的评标办法：简易评标法。

6. 投标保证金的提交

6.1.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时间：/。

6.2.投标保证金提交的金额：/。

6.3.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方式：依据南发改法规[2018]25号文精神，本项目招标人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7.投标文件的递交

7.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2026年05月19日09:00，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国有企业阳光招采平台(https
://www.npygcg.com)在线递交投标文件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7.2.平台线上服务费300元，缴后不退。

7.3.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阳光招采平台将予以拒收。

8.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邀请公告同时在国有企业阳光招采平台(https://www.npygcg.com) 上发布。

9 联系方式

招标人：福建省建前林产园区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徐市镇招贤大道258号，邮编：354200

电子邮箱:/

电话：13221220525，传真：/

联系人：许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闽浙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建阳区嘉禾南路157#嘉禾小区18栋，邮编：354200

电子邮箱:/

电话：15759985532，传真：/

联系人： 李先生

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名称：国有企业阳光招采平台
网址：http://www.npygcg.com/
联系电话：0599-581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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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多渠道筹措，招标人为福建省建前林产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福建闽浙工程管理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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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建设工程施工阶段监理服务费和建设工程其他阶段监理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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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应由/为牵头人，且各方均应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资质条件；相同专业单位组成的联合体的，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3.5本招标项目不应用福建省工程监理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分值，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不得低于60分；以联合体参与投标的，投标人的
企业季度信用得分按具有/监理资质的联合体成员中的最低企业季度信用得分确定。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可通过福建省工程监理企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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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必须招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被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的情形作为否决条款，投标人及拟派出的现场主要管理
人员未处在县级及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中明确的从业限制期限内，未被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列入黑名单的从业限制，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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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3221220525，传真：/

联系人：许先生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闽浙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建阳区嘉禾南路157#嘉禾小区18栋，邮编：354200

电子邮箱:/

电话：15759985532，传真：/

联系人： 李先生

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名称：国有企业阳光招采平台
网址：http://www.npygcg.com/
联系电话：0599-5811666


